玉林市公安局短租住房治安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短租住房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短租住房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住房租赁条例》《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短租住房治安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短租住房，是指旅馆业以外，利用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按日或者小时收费，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通过互联网渠道发布房源、预定并完成交易，提供住宿服务的按日或者小时收费的住宿房间的治安管理，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的短租住房经营者，是指利用自有房屋或者承租房屋经营短租住房业务的房屋所有权人、承租人及其代理人或者房屋中介机构。
    第四条 短租住房治安管理坚持依法依规、包容审慎、共治共享的原则。
    第五条 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和派出所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短租住房治安管理工作。互联网平台、短租住房经营者应当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监督管理，自觉接受相关行政部门监管。
    第六条 全市统一使用“桂警通办” 微信公众号中的“出租房屋登记助手”，用于短租住房经营者自主申报登记短租住房、住宿人员信息。
    第七条 短租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安全要求，配备必要的防盗、视频监控等安全技术防范设施。
危险和违章建筑的房屋、移动性或者临时性构筑物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的其他建筑和地下室储藏间、车库、卫生间、厨房、过道、阳台等改造的居住空间，不得作为短租住房居住或者经营。
    第八条 短租住房经营者应当通过“出租房屋登记助手”登记以下信息：
    （一）短租住房经营者信息。经营者为自然人的，包括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实际居住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经营者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的，包括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地址、电话号码、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或者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信息等；
    （二）短租住房房源信息。包括短租住房房屋产权证明或者其他合法证明，及房屋用途、住所类别、建筑类型、房屋类型、所有权类型、面积、层数、间数，是否在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接受预订等；
    （三）租赁他人房屋经营短租住房的，须提供房屋租赁人与房屋产权人签订的租赁合同。
短租住房经营者应当对前款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作出承诺并负责。
    第九条 短租住房经营者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制定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二）不得将房屋提供给无合法有效证件的人住宿；
    （三）接待未成年人住宿或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联系方式、入住人员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四）提供住宿服务前，应当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对住宿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提醒，并对出租的房屋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保障承租人的住宿安全；
（五）在房屋出入口、通道等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确保设备正常运行，视频监控录像资料应当保存六十日以上。不得删改、传播或者非法使用视频监控录像资料，不得非法透露有关的个人信息。
    （六）发现住宿人员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七）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的，应当保证互联网上发布的短租住房信息与实际一致；
    （八）停止经营或经营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停止经营或信息发生变更后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备；
    （九）单位或者个人委托代理人管理房屋的，代理人必须遵守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条 短租住房经营者应当查验、如实登记住宿人员身份信息，并在入住人实际入住后第一时间如实向公安机关报送住宿人员信息，包括入住人姓名、性别、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联系方式以及入住房间、入住时间、退住时间等。
    第十一条 短租住房住宿人员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必须持有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合法身份证件住宿；
    （二）安全使用短租住房，发现承租房屋有不安全隐患，应当及时告知出租人予以消除；
    （三）承租的短租住房不准用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
    （四）禁止在短租住房内进行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五）不得酗酒滋事、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不得私自留客住宿或者转让床位；
    （六）集体承租或者单位承租短租住房的，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二条 互联网平台发布短租住房信息，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核验用作短租住房经营的房屋在 “出租房屋登记助手”系统登记经营者、房源等信息；
（二）对短租住房经营者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审查并完成实名身份认证；
    （三）对交易订单签订人和拟入住人员逐人登记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
    （四）及时向公安机关报送短租住房订单信息，包括预订人及拟入住人员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及其号码、联系方式、预定入住时间等；
    （五）对网约短租住房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的，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管理和采取有效措施。
    第十三条 短租住房经营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互联网平台应当按照公安机关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下架发布的房源，暂停网上预订业务：
（一）短租住房经营信息发生变更未及时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备的；
    （二）未如实登记、未及时报送入住信息的；
    （三）为违法犯罪人员通风报信，或明知入住人员从事涉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四）提供的房源信息及相关材料不真实不合法的；
    （五）其他违反有关治安管理规定的。
    第十四条 互联网平台、短租住房经营者应当依法保护网络信息安全和公民隐私，对知悉或者掌握的短租住房治安管理信息予以保密，不得用作除短租住房经营管理以外的其他用途，不得泄露、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5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为 年。

